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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城招委〔202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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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城厢区招生委员会关于印发城厢区2020年秋季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教育集团、中小学、民办学校： 
现将《城厢区2020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4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教育局，区招委会各成员单位。
莆田市城厢区招生委员会                2020年4月20日印发

城厢区2020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办学和招生行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平，保障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义务教育法》和《福建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招生方案：

 一、招生原则

免试入学原则。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完全中学的初中部、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部和初中部，以下统称“学校”）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免试入学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的考试或变相考试等方式提前选择生源。

2.严格控制班额原则。各学校要严格控制班生规模，严禁出现“大班额”。

3.电脑随机派位和统筹安排原则。公办学校剩余学位实行电脑随机派位以及相对就近统筹安排原则。

4.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一步完善招生公开制度，运用门户网站、微信等媒体进行招生宣传。畅通社会反映问题渠道，向社会公开招生咨询电话、投诉电话，设立投诉信箱等方式，主动接受监督，确保招生公平、公正、公开。

二、公办学校招生对象
1.一年级：户籍在本区或暂住在本区符合政策要求的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即2013年9月1日（含）至2014年8月31日（含）出生，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提出申请，由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区）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并备案。

2.七年级：户籍在本区或暂住在本区符合政策要求的2020年小学毕业生。

    三、公办学校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报名时间按照《莆田市2020年秋季城厢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详见附件1），各学校招生工作统一进行，不得提前招生。
（二）报名方式：2020年,城区公办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线下现场资料审核方式；农村公办学校实行线下现场报名登记方式。报名期间，各公办学校要组织好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报名工作。

1.城区公办学校：拟入学新生家长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信息登记和线下指定地点现场报名材料审核，网上报名具体方式见《莆田市2020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详见附件2）。网上报名登记时只能选择户籍或暂住地所在的片区学校，不得跨区跨校重复报名。网上报名后，须在规定时间内持对应材料往指定地点，完成现场资料审核，未完成网上报名登记和现场审核的，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格。

（1）5月6日至7月10日，手机下载安装“莆田惠民宝”APP，注册并实名认证。

（2）7月20日至8月5日，网上报名信息登记。

（3）8月6日至8月13日，家长携带相关材料（与网上上传的资料一致）到指定地点办理现场核查确认。

2.农村公办学校：8月6日至8月13日，各公办学校片区内拟入学新生家长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应对象材料到学校办理报名登记。

四、招生片区（详见附件3）

五、公办学校招生办法

公办学校应首先满足片区内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就近入学和招生优待政策照顾对象入学需求，有学位余额的公办学校要接收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学，超过学校学位数的通过电脑派位、统筹安排等方式安排适龄少年儿童就学。报名前一周，各学校在学校门口和片区范围内张贴招生通告，分发入学报名告知书。

一年级入学新生超龄的须提供在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办理的缓学证明。

户籍在公办学校片区内招生对象入学条件

第一批招生对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公办学校片区内的适龄少年儿童，且符合户籍和房产“两一致”（下同），即适龄少年儿童与父亲（母亲）户籍地址一致，房产所在地址与户籍所在地址一致，并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其中，筱塘小学片区内的适龄少年儿童，须提供2014年12月31日（含）前取得的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
2.第二批招生对象（电脑派位对象）
（1）户籍迁入时间不足的。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在2020年1月1日（含）至2020年6月30日（含）迁入公办学校片区内房产所在地的，且符合户籍和房产“两一致”的适龄少年儿童。

（2）房产办理时间不足的。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含）前，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在筱塘小学片区内的，符合户籍和房产“两一致”的，且持有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为2015年1月1日（含）后取得的适龄少年儿童。
第一批招生对象和第二批招生对象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适龄少年儿童与户主父母一方（父辈，下同）持有片区内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或者适龄少年儿童及父辈与户主祖父母一方或外祖父母一方（祖辈，下同）持有片区内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

（2）户主（祖辈或父辈）所持房产属共有产权的，户主所持有房产比例须高于51%(含)，所持共有房屋产权证上仅为夫妻两人，无其他人的，不受51%限定。
3.第三批招生对象（电脑派位对象）
（1）户籍随祖辈的。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随祖辈（户主）在公办学校片区内，户主持有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但与父（母）户籍不一致。

（2）有户籍无房产证明的。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随父辈或祖父辈（户主）在公办学校片区内，居住在户籍所在地的自建房、小产权房等，无法提供与户籍同一地址房管部门制发的房产证明；或户籍在公共集体户而无法提供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的适龄少年儿童。

（3）房产持有比例低于51%的。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在公办学校片区内，且户籍和房产符合“两一致”的要求，但户主所持房产属于共有，所持房产比例低于51%。
4.第四批招生对象（电脑派位对象）
户籍随非直系亲属的。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随户主非直系亲属（指父辈或祖辈外的其他监护人，下同）在公办学校片区内,户主持有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

（二）有房产无户籍的

适龄少年儿童的户籍不在公办学校片区内（按第四批招生对象界定），但与其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指父辈或祖辈）持有公办学校片区内房产，该房产为其唯一居住地，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产权的，无法办理户籍迁移，且在片区外（中心城区）没有其他房产。

备注：本方案中的“房产证明”指持有以下证明之一：A房产证，B有效的备案购房合同、交款全额票据和门牌证，C有效拆迁合同，D土地证，E门牌证和同一地址的水电票据(仅指世代城区老居民，因房屋年代久远，无法提供房产证的，须提供门牌证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F居住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公房的须提供单位证明、水电费票据和莆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父母无中心城区（含荔城区和城厢区）房产证明，G不动产权证，本方案统称“房产证明”。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学条件

 1.第五批招生对象（电脑派位对象）
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符合两个条件的随迁子女，下同）。

一是父母一方在城厢区暂住，截止2020年6月30日（含）持有暂住地的有效居住证明（含居住证、租房合同等，下同）满一年。

二是父母一方在暂住地的企业务工，截止2020年6月30日（含）在暂住地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补缴社会保险的不视为连续缴纳，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缓缴除外，下同）；或父母一方在暂住地实际经商，截止2020年6月30日（含）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营业执照满一年并实际经商(实体店面经营者需提供有效工商营业执照；非实体店面经营者需提供有效工商营业执照，同时提供经营者对应单位连续交纳的社会保险满一年，下同)。
备注：

有效居住证明上登记地和务工地或经商地须在同一个公办学校划片范围内，不在同一公办学校片区内的，统筹安排就读。

居住证明持有者和社会保险缴纳人或工商营业执照持有人须为同一人的。

（3）仙游户籍和莆田市外户籍的有效居住证明须为居住证。
2.第六批招生对象（统筹安排对象）

2020年起，区第一实验小学和延寿小学毕业生,户籍在小学学校片区的，按户籍划片招生；2020年，户籍为非小学片区的，优先参加统筹安排就读，2021年起，户籍为非小学片区的，参照当年度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申请条件安排就读。
第七批招生对象（统筹安排对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随迁子女。

   截止2020年6月30日（含），持有城厢区暂住地居住的有效居住证，或在暂住地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或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营业执照满一年并实际经商的随迁子女。
 六、各类报名对象报名材料

1.第一批至第四批招生对象
户口簿、房产证明，如户口簿中几代同本无法明确招生对象与其父（母）亲关系的，须提供招生对象出生证。其中“有户籍无房产证明的”提供户口簿、居住证明（社区证明、电力部门和供水部门出具的水电发票）。

有房产无户籍的

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明（社区证明、电力部门和供水部门出具的水电票据）、国土房产部门出具的无片区外房产证明。

3.第五批招生对象

原籍户口簿（就学对象与其提供就学申请材料的父母一方的户籍须在同一户口本内，下同）、居住证明、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或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营业执照。如报名点无法确认其暂住地或工作地所在社区（村）的，须再提供微信扫描房屋数字二维码地址样张。

第六批招生对象
  户口簿。

第七批招生对象

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或原籍户口簿、租房合同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或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营业执照。如报名点无法确认其暂住地或工作地所在社区（村）的，须再提供微信扫描房屋数字二维码地址样张。

    七、电脑派位及统筹安排方法及要求

电脑派位。各公办学校优先保证第一批招生对象入学后，根据不同批次招生对象报名人数和学校剩余学位，按第二至第五批招生对象顺序招生，招生到某一批次人数少于学校学位余额数时，予以全部接收；招生到某一批次人数超过学位余额时，通过电脑派位方式确定招生对象。电脑派位工作在区教育局监督下由各学校具体操作，须邀请部分家长代表参加。凡经电脑派位录取但逾期不注册的学生，视为自行放弃该学位，电脑派位落选者由区教育局优先统筹安排入学。

    2.统筹安排。电脑派位落选对象、第六批和第七批招生对象由区教育局安排到生源不足的公办学校入学，按照电脑派位落选对象、第六批招生对象、第七批招生对象顺序安排入学，对于同一对象人数超过同一公办学校剩余学位的，以户籍迁入时间、房产证明、企业社保或工商营业执照、居住证办理时间先后顺序安排。

 八、照顾招生对象

凡符合下列照顾条件的招生对象（第1至第6照顾招生对象以市教育局下发名单为准）于8月6日-8月13日到区教育局报送相关材料，经审核后名单下发各相关学校，8月28日-8月29日照顾政策对象到相关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逾期视为自行放弃。

   1.符合政联〔2013〕1号、闽政联〔2017〕1号、专题会议纪要[2017]17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驻莆部队现役军官子女。
2.符合公政治〔2018〕27号文件相关要求的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3.符合闽政办〔2007〕210号、莆政办〔2018〕45文件等相关要求的台商子女。                                                                                                                                                                                                                                                                                                                             

4.符合闽教基〔2015〕34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子女。

    5.符合莆委发〔2015〕32号、莆委发〔2017〕2号、莆委办〔2017〕81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莆田市引进人才子女。

6.SOS儿童村适龄少年儿童。

7.其它政策照顾对象。

九、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适龄少年儿童
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适龄少年儿童须提供公安部门签发的父母（监护人）与适龄少年儿童《临时住宿登记表》、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台胞居留证件，以及子女学历的佐证材料（如成绩单）等，其中委托国内监护人监护的（父母应为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外工作生活，无法尽到监护责任，下同），提供公证部门出具的委托书。具体安排如下：一是父母为国内户籍的或委托国内监护人的，按照父母或国内监护人户籍所在地与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同等政策就近入学；二是父母为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下同）的，在城区有房产证明的，按照房产所在片区适龄少年儿童同等政策就近入学；三是父母（监护人）在城区没有房产证明的，按照随迁子女电脑派位及就近统筹安排的条件，参加暂住地所在学校电脑派位，落选者就近统筹安排入学。

十、民办学校招生要求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并按照莆田市教育局另文通知的招生方案要求招生。

十一、其它事项

户籍在2020年7月1日（含）后迁入公办学校片区内房产所在地，且实际居住的适龄少年儿童，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二）原在城区内就读小学、幼儿园的毕业生及新进城的起始年级适龄少年儿童，未能提供本方案规定的有效证明材料的、经审核材料不符合文件要求的，或未在本方案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申请材料的，须及时回原户籍所在地办理就学手续，各相关学校要做好政策解释。
（三）因政府拆迁住宅被征收人的适龄子女可依拆迁部门的拆迁安置协议（合同）、户口簿等相关证明材料，按以下办法安排入学：

1.原地安置且户籍在被征收住宅的公办学校片内的，但安置房未交房或交房后户籍因产权原因户籍不能迁移的， 或异地安置但户籍仍在被征收住宅的公办学校片内的，但安置房未交房，可在原户籍地片区学校入学；或异地安置已交房且把安置地作为日常居住地但户口因产权原因未迁移的，可在安置地所在片区入学。安置房交房后，符合户口迁移的，须将户籍迁入安置房所在地，按户籍迁入地相应对象安排入学，否则按统筹安排入学。

2.原地安置或异地安置但户籍不在被征收住宅的公办学校片内的，参照本方案中“有房产无户籍的”安排入学，安置房交房后，符合户口迁移的，须将户籍迁入安置房所在地，按户籍迁入地相应对象安排入学，否则按统筹安排入学。

3.货币补偿安置自《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尚未购房的，可按在原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入学；购买商品房并将户籍迁入房产所在地或将户籍迁入其他房产所在地后，按迁入地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相应对象办理入学；超过1年未将户籍迁出被被征收住宅地的，按统筹安排入学。

4.原新塘南景、新梅小区及油画城片区（新南小区）内的被征迁户户主直系亲属，按我区2017年义务教育学校划片区，选择拆迁区或安置区所属片区义务教育学校就学。但选择义务教育学校必须在本方案公布的招生时限内作出，超过时限的，必须无条件服从区教育局的统一安排。新塘南景、新梅小区及油画城片区的拆迁户因房屋买卖及户口变更等，则不享受原划片区义务教育学校入学资格，按现户口划片安排义务教育学校入学。

(四)根据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一部门转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一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莆发改2019[473]号）精神，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安置群众随迁子女就读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原则上按照安置地片区户籍适龄儿童同等待遇办理入学。

（五）符合[2017]25号、[2018]22号区长办公会议纪要规定的调整错误行政属性户籍地址的，调整前原户籍住户可保留原居委会就学政策。但发生房产出售、过户或户籍迁出等情况，原相关待遇自动失效。

(六)随迁子女父母一方为央企、省属、市属国企驻城厢区城区下属单位的员工，所缴纳社保不在驻城厢区城区下属单位的，除提供央企、省属或市属国企社保外，还须提供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

(七)2023年起试行“六年一户”政策：从2023年开始，公办学校片区内的一套房产六年内只提供一户家庭的学位，即：一套房产自用于登记入学当年算起，在接下来的6年内，同一房产只能由同一户主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按照就近原则在片区内入学。户籍在片区内，但不符合“六年一户”政策的，由区教育局以电脑派位和统筹安排方式安排入学。
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片区内的持有2018年9月1日（含）后龙桥社区房产证明且入户在龙桥社区的适龄儿童（须与其父母一方在同一户口本），户籍和房产均在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北区域内的安排在城厢区泗华小学就读，以南的安排在城厢区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兴安小学就读。龙桥社区内的随迁子女，向城厢区延寿小学申请学位，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就读。

2019年12月31日（含）前，在泗华村、洋西村、延寿村辖区内购房迁入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可报名参加莆田二中剩余学位电脑派位，落选由我区九华学校接收；户籍在上述三个村但不符合莆田二中入学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或暂住在上述三个村的随迁子女按照本方案要求办理报名入学手续。
十二、招生工作要求
（一）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涉及千家万户，各学校要切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招生工作，准确掌握招生政策，要严格按本方案中招生工作要求和时间安排规范招生，做好招生组织、工作规划安排，不得提前招生、违规招生。同时，各校要主动及时化解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纠纷，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在学校内部能化解的须及时化解，不能化解的，要及时报告上级处理，确保招生入学平稳有序，共同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各学校要切实履行法定义务职责，依法保障片区内每一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拒收片区内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同时，各学校要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建立健全控辍保学机制和工作台账，特别要关注残疾少年儿童、特困家庭少年儿童和留守少年儿童等的入学情况，确保义务教育入学“一个不少”。

各学校严格执行省、市、区有关收费的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增加收费项目，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借读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严格控制班生规模，严禁出现“大班额”。

   （四）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1.认真贯彻《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和相关文件精神，根据残疾少年儿童身体状况、受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的能力情况，确定适合其身心特点的教育安置方式，采取随班就读或者特教班、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门等多种形式进行分类教育安置，保障残疾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2.坚持“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原则，落实“两个全部纳入”（全部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精神，有学位余额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要开放接收随迁子女入学，并关注关爱随迁子女生活学习，保障在校学习期间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五）各类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的对象原则上按其意愿安排入学，若选择的学校过于集中，超出学校可接收能力，由区招生委员会统一安排，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安排和调整。

（六）各学校要坚持阳光招生，通过教育信息网平台、微信公众号、校务公开栏、分发宣传单和张贴通告等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公开招生时间、招生计划、招生服务区域范围、招生办法和招生结果等有关招生信息，让广大家长充分了解入学政策和程序，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公开、公平、公正。

（七）各校应增强法制观念、政策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政意识，招生期间要设置专门的服务窗口,公布咨询电话，及时、热情、耐心、细致地受理来电、来访家长咨询工作，凡符合入学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理，不符合条件的要给予明确答复和耐心解释说明，营造“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的氛围，引导家长理性对待子女入学。
（八）招生结束后，各学校要按规定及时上报有关数据，不得虚报瞒报招生数。要为所有新生在全国电子学籍平台完成学籍建档或调档工作，避免出现学生学籍漏建、断档现象。小升初招生调档工作由招生学校负责统一协调，统一办理，不得要求学生家长个人分散办理。9月30日前，各学校必须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新生信息采集建档工作，违规招生并造成学生无法调档建档的，将追究招生学校负责人责任。

十三、招生咨询及举报联系电话

招生举报电话：2693822

局中教股、初教股电话：2677778

区招生办招生咨询电话：2694621 2631018   

附件1：

莆田市2020年秋季城厢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时间
	事项

	5月6日

至
7月10日
	符合城区入学条件的新生家长手机下载“莆田惠民宝”APP，并进行实名认证。

	7月20日

至
8月5日
	符合城区入学条件的新生家长网上报名信息登记，方式一：手机报名入口，打开“莆田惠民宝”APP—进入APP—点击“城市服务”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方式二：电脑报名入口，打开浏览器—访问“莆田市教育局”，莆田教育网首页正中位置的“2020年莆田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网上报名”栏目。城区各公办学校组织好本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网上报名工作。

	8月6日

至
8月13日
	各公办学校组织现场材料认证工作。

1.城区公办学校：家长到指定统一的服务窗口进行现场认证，按照学校要求时间到校提交相应材料，并及时登录惠民宝查看审核进度情况。

2.农村公办学校：各公办学校片区内新生持报名材料办理入学登记。

	8月14日

至
8月15日
	各公办学校向社会公布学位剩余情况，学位不足学校分别组织电脑派位，并在区教育或各学校公众号（官网）上公布派位结果。

	8月16日

至
8月17日
	派位落选或未能参加派位的新落户学生和随迁子女，由所在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就学。

	8月18日
	各校公布招生录取名单，招生工作截止。

	8月28日

至
8月29日
	各学校组织入学注册。

	8月30日
	各学校组织电脑随机编班。


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附件2：

莆田市2020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招生工作，2020年，我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统一新生报名信息采集。就读莆田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必须在网上选择所在施教片区的学校报名，否则施教片区学校将无法收集到学生信息，学生无法参加就近入学、电脑派位或统筹安排就读公办小学、初中学校。网上报名流程如下：

网上报名入口

手机报名入口：扫描二维码，下载“莆田惠民宝”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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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脑报名入口：打开浏览器，访问“莆田市教育局”，莆田教育网首页正中位置的“2020年莆田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网上报名”栏目，选择“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报名”。

二、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方式 

具体报名流程:

1.注册/登录：通过家长手机号进行用户注册，注册完成后使用注册的手机号进行登录。

2.实名认证：教育报名需达到L4【人像识别认证】。首先进入“我的”-“实名认证”页面，在【身份实名认证】中点击“去认证”，在页面中填写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补充信息（选填），完成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完成L3后点击“继续认证”或进入“实名认证”页面，在【人像识别认证】中点击“去认证”，进入L4人像识别认证，在【人像识别认证】页面，点击“开始检测”，按要求进行检测即可。完成L4认证后，用户需点击退出，重新登录惠民宝，认证等级即可完成。

温馨提示：需完成前一个等级，才能进行下一个等级的认证。等级越高可使用的服务越多。如家长已进行过普通认证，要先进行注销后，再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人脸识别认证后结果与窗口认证一样。

窗口认证地址：

（1）莆田市荔城中大道与东园路交叉路口（市政府对面）行政服务中心79号窗口 

（2）城厢区文献西路1249号莆田市信息中心大楼一楼莆田交通一卡通客服中心

莆田市数字办网上实名认证服务咨询热线：0594-12345、0594-8900111。　

3.小学/初中招生报名：

实名认证通过后，家长进行小学或初中招生报名。先在应用首页找到入口，根据提示的步骤逐步填报提交，最后完成预报名信息。

（1）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需要填报信息：入学报名的少年儿童姓名、身份证、房产信息等（拍照上传相关材料照片），户籍信息由系统自动调取，准确选择所在片区学校。报名应由与入学少年儿童同本户籍的家长申请。

（2）随迁适龄少年儿童信息采集：填报少年儿童姓名、身份证、父母居住证（租房合同）和社保（或营业执照）证照信息等，选择随迁地所在学校。

（3）家长报名前要认真了解今年招生政策以及划片情况，网上填报时要正确选择划片学校，错误选择将造成片区学校无法采集到学生的信息，无法按相关政策安排学位就读，错误填报片区学校责任由家长自行负责。

4.入学凭证现场核查确认：网上报名成功的少年儿童家长须在指定时间、携带相关材料（与网上上传的资料一致）到指定地点进行入学凭证现场核查确认。适龄儿童是否具备入学资格以现场核查结果为准。

5.结果公布：招生结果将由各招生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民办学校已录取的学生，公办学校不再保留学位。

附件3：

城厢区各学校片区及咨询电话一览表
小学

	序号
	镇街
	学校
	片区
	招生咨询电话
	办学性质

	1
	凤凰山街道
	南门学校
	南门社区以及朱坑、白洋、林桥村；南门企业集团员工子女
	2536007
	公办

	2
	凤凰山街道
	筱塘小学
	筱塘、月塘、新塘社区
	2351237
	公办

	3
	凤凰山街道
	名邦小学
	
	2217000
	民办

	4
	霞林街道
	南门中特小学
	南园社区；中特小区和三和观天下小区
	2351509
	公办

	5
	霞林街道
	下黄小学
	下黄村
	7970561
	公办

	6
	霞林街道
	坂头小学
	坂头村
	6730063
	公办

	7
	霞林街道
	霞林学校
	霞林社区、屿上村；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棠坡社区
	2351858
	公办

	8
	霞林街道
	区第二实验小学
	肖厝村；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棠坡社区
	2533004
	公办

	9
	霞林街道
	沟头小学
	沟头、莆糖社区
	6738950
	公办

	10
	霞林街道
	木兰小学
	木兰、铁岭村
	2693738
	公办

	11
	霞林街道
	顶墩实验学校
	顶墩村
	2536007
	公办

	12
	龙桥街道
	逸夫实验小学
	北磨、下磨社区及户籍在北磨、下磨社区的莆田学院南区教职工子女
	2683655            2695905
	公办

	13
	龙桥街道
	太平小学
	太平社区，龙德井社区
	13607516059
	公办

	14
	龙桥街道
	兴安小学
	兴安社区
	2569005
	公办

	15
	龙桥街道
	延寿小学
	延寿村
	2357899
	公办

	16
	龙桥街道
	文献小学
	
	2509969
	公办

	17
	龙桥街道
	区第一实验小学
	万辉社区、雅颂居小区
	2858589
	公办

	18
	龙桥街道
	泗华小学
	泗华村
	2858589
	公办

	19
	龙桥街道
	九华学校
	洋西村
	2858589
	公办

	20
	华亭镇
	华亭山牌路西小学
	山牌村福厦路以西片区及华林工业园区周边企业
	13003860525
	公办

	21
	华亭镇
	华亭山牌路东小学
	山牌村福厦路以东片区及华林工业园区周边企业
	13850283332
	公办

	22
	华亭镇
	华亭西埔小学
	西沙村及华林工业园区周边企业
	2025513
	公办

	23
	华亭镇
	华亭后角小学
	后角村及华林工业园区周边企业
	13666925001
	公办

	24
	华亭镇
	华亭濑溪小学
	濑溪村
	13860960951
	公办

	25
	华亭镇
	华亭后枫小学
	后枫村
	2036169
	公办

	26
	华亭镇
	华亭兴沙小学
	兴沙村
	2028628
	公办

	27
	华亭镇
	华亭西许小学
	西许村
	13607522920
	公办

	28
	华亭镇
	华亭郊溪小学
	郊溪村
	13859821533
	公办

	29
	华亭镇
	华亭郊尾小学
	郊尾村
	
	公办

	30
	华亭镇
	华亭长岭小学
	长岭村
	2028336
	公办

	31
	华亭镇
	华林学校
	霞皋、郑庄、樟林村
	6796102
	公办

	32
	华亭镇
	华亭第一中心小学
	华亭社区，前柳、前黄、圳头、后山、湖头、万坂村
	13860961258     13959552728
	公办

	33
	华亭镇
	油潭小学
	油潭村
	18050560220
	公办

	34
	华亭镇
	湖里小学
	南湖村湖里
	13859830260
	公办

	35
	华亭镇
	华亭宫利小学
	宫利村
	18159106516
	公办

	36
	华亭镇
	华亭走马亭小学
	走马亭村
	13859889193
	公办

	37
	华亭镇
	华亭五云小学
	五云村
	13860958844
	公办

	38
	华亭镇
	华亭云峰小学
	云峰村
	13599867800
	公办

	39
	华亭镇
	柳园小学
	埔柳村柳园
	13706068865
	公办

	40
	华亭镇
	华亭南湖小学
	南湖村南湖
	13646984595
	公办

	41
	华亭镇
	华亭隆兴小学
	隆兴村
	13950706510
	公办

	42
	华亭镇
	华亭后塘小学
	后塘村
	18159063306
	公办

	43
	华亭镇
	华亭涧口小学
	涧口村
	15860007827
	公办

	44
	华亭镇
	华亭埔柳学校
	埔柳、濑厝村
	2099222
	公办

	45
	华亭镇
	园头学校小学部
	园头、西湖村
	13459097996
	公办

	46
	灵川镇
	灵川中心小学
	何寨社区、区直机关单位
	13859859181
	公办

	47
	灵川镇
	灵川书峰小学
	书峰村
	13607525293
	公办

	48
	灵川镇
	灵川西墩小学
	西墩村
	13607540001
	公办

	49
	灵川镇
	灵川张边小学
	张边村
	13859891658
	公办

	50
	灵川镇
	灵川东进小学
	东进村
	13607505831
	公办

	51
	灵川镇
	灵川云庄小学
	云庄村
	15960508797
	公办

	52
	灵川镇
	灵川径里小学
	径里村
	13859826989
	公办

	53
	灵川镇
	灵川下尾小学
	下尾村
	13950758048
	公办

	54
	灵川镇
	灵川榜头小学
	榜头村
	13599893282
	公办

	55
	灵川镇
	灵川太湖小学
	太湖村
	13850289698
	公办

	56
	灵川镇
	灵川桂山小学
	桂山村
	15060966203
	公办

	57
	灵川镇
	灵川硋灶小学
	硋灶村
	13706066659
	公办

	58
	灵川镇
	灵川山门小学
	山门村
	13559806158
	公办

	59
	灵川镇
	柯朱学校
	柯朱村
	18959591699
	公办

	60
	灵川镇
	青山学校
	青山村
	13859812062         6727166
	公办

	61
	东海镇
	东海中心小学
	上亭、利角、海头村
	13850290509
	公办

	62
	东海镇
	东海小学
	东海村
	13860990119
	公办

	63
	东海镇
	东海西黄小学
	西黄村
	13859859050
	公办

	64
	东海镇
	东海西厝小学
	西厝村
	13850252570
	公办

	65
	东海镇
	东海坪洋小学
	坪洋村
	13599888658
	公办

	66
	东海镇
	东海东蔡小学
	蔡厝村
	13850290259
	公办

	67
	东海镇
	东海上图小学
	上图村
	13799609146
	公办

	68
	东海镇
	东海蔡亭小学
	蔡亭村
	13860934375
	公办

	69
	东海镇
	东海东沙小学
	东沙村
	13860989731
	公办

	70
	东海镇
	东海大埔小学
	大埔村
	13860971882
	公办

	71
	东海镇
	东海东朱小学
	东朱村
	13850290235
	公办

	72
	常太镇
	常太学校
	常太、坑洋、侯山村
	13850259961
	公办

	73
	常太镇
	常太莒溪小学
	南川、山门、下莒、过溪、溪南、溪北、埔头村
	15860088723
	公办

	74
	常太镇
	常太东青小学
	东青、东太、照车、利车、山门、汀洋村
	13375069162
	公办

	75
	常太镇
	常太岭下小学
	长基、岭下、洋边、松峰村
	15160267859
	公办

	76
	常太镇
	常太党坑小学
	党城、顶坑、霞山村金川、马院、内东坪、外东坪、渡口村
	13860967880
	公办


二、初中

	序号
	镇街
	学校
	片区
	招生咨询电话
	办学性质

	1
	凤凰山街道
	南门学校
	南门、南园社区；南门企业集团员工子女
	2536006
	公办

	2
	龙桥街道
	莆田第三中学
	兴安、龙桥社区 
	2203330
	公办

	3
	龙桥街道
	文献中学
	太平、下磨、北磨社区；龙德井、筱塘、新塘、月塘社区，户籍在北磨、下磨社区的莆田学院南区教职工子女；朱坑、白洋、林桥村
	2681543
	公办

	4
	龙桥街道
	九华学校
	泗华、洋西、延寿村，万辉社区
	2858589
	公办

	5
	龙桥街道
	砺成中学
	
	6709859            6709839
	民办

	6
	霞林街道
	霞林学校
	霞林社区，木兰、屿上、铁岭村；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的莆糖、沟头、棠坡社区和坂头村
	2351858
	公办

	7
	霞林街道
	顶墩实验学校
	肖厝、顶墩、下黄村；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的莆糖、沟头、棠坡社区和坂头村,　　　霞林学校扩建后,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的莆糖划归霞林学校
	2536006
	公办

	8
	华亭镇
	华林学校
	霞皋、郑庄、樟林、山牌、后角、

西埔村、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6705222
	公办

	9
	华亭镇
	埔柳学校
	埔柳、濑厝、宫利、隆兴、五云、涧口村
	2099222
	公办

	10
	华亭镇
	园头学校
	园头、南湖、西湖、走马亭、油潭村
	13859807208
	公办

	11
	华亭镇
	西许中学
	长岭、郊尾、郊溪、西许、后枫、坪坂、顶宅、兴沙、濑溪村
	2023397
	公办

	12
	华亭镇
	莆田第十二中学
	华亭、前柳、云峰、前黄、后山、万坂、柳园、圳头、湖头村
	2098018
	公办

	13
	灵川镇
	莆田十八中
	何寨、东进、书峰、西墩、云庄、径里、张边村
	13859853286
	公办

	14
	灵川镇
	青山学校
	青山、太湖、榜头、下尾村
	13859891119        6727166
	公办

	15
	灵川镇
	柯朱学校
	柯朱、桂山、硋灶、山门村
	13859893795
	公办

	16
	东海镇
	西厝中学
	蔡亭、蔡厝、西厝、西黄、东朱村
	5337188
	公办

	17
	东海镇
	东沙中学
	大埔、东沙、东海、海头、利角、上图、上亭、坪洋村
	13859819286
	公办

	18
	常太镇
	常太学校
	常太镇
	13123292655
	公办




